附件4
[bookmark: _GoBack]2018年四季度醴陵市创新创业十条政策奖励补助汇总表
	条款名称
	奖励
标准
	认定条件
	审核依据
	牵头部门
	单位（企业)
名称
	审核意见
	奖励、补助金额（元）

	条款
	名称
	
	
	
	
	
	
	

	第一条  构建创新创业平台
	新认定株洲市级级星创天地
	5万
	获得株洲市级科技主管部门认定
	株科发〔2018〕61号《关于下达株洲市2018年度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专项资金第二批科技计划的通知》
	市经科信局
	醴陵市浦缘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同意申报
	50000

	
	充分发挥人才服务综合体、创新创业项目发布平台作用
	2000元/场次
	充分发挥人才服务综合体、创新创业项目发布平台作用，定期开展项目路演或创业培训，为项目和资金搭建联系平台。
	对项目路演或创业培训给予2000元/场次奖励。
	团市委
	醴陵市陶瓷烟花
职校
	同意申报
	20000

	共计：
	　
	　
	　
	　
	　
	2
	　
	70000

	第六条  加强创新创业培训
	申报“创新创业大讲堂”补贴
	1万元/次
	本条创业培训定点机构是指通过市人社局职业技能培训股招标认定的，具有相关资质的创业培训机构。创业培训定点机构组织开办100人以上的创业大讲堂活动。
	创业培训定点机构组织开办100人以上创业大讲堂活动，给予1万元/次经费补贴，每个机构每年补贴总额不超过10万元。
	市人社局
	醴陵市陶瓷烟花
职校
	同意申报
	70000

	
	申报SYB创业培训奖励
	5万
	举办SYB创业培训，全年培训人数达到200人及以上、学员创业成功率达到60%的（有营业执照的学员占培训学员总数60%），一次性奖励培训机构5万元。
	定点培训机构报送创业培训申报资料到市人社局职业技能培训股审核后方可开班。市人社局职业技能培训股对培训班进行检查，验收合格后，将创业培训学员名册通过醴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站公示。公示无异议，给予培训机构一次性5万元奖励。
	市人社局
	醴陵市陶瓷烟花
职校
	同意申报
	50000

	第六条  加强创新创业培训
	鼓励校企合作
	500元/人
	市陶瓷、花炮、农业、服饰等重点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与高等院校建立校企合作教学实践培训基地，吸引学生来醴实习
	市陶瓷、花炮、农业、服饰等重点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与高等院校建立校企合作教学实践培训基地，吸引学生来醴实习，按实际实习人数500元/人的标准对企业进行补贴，年补贴资金不超过10万元。
	市委人才办
	湖南银和高新环保陶瓷有限公司
	同意申报
	26500

	
	
	
	
	
	
	湖南湘瓷实业有限公司
	同意申报
	15000

	共计：
	　
	　
	　
	　
	　
	4
	　
	161500

	第七条  强化高层次人才支撑
	新引进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人才一次性安家补贴
	3万/人
	2018年1月1日后新引进的“双一流”大学全日制本科学历、普通高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才，签订5年劳动合同并稳定工作一年以上。
	对新引进的“双一流”大学全日制本科毕业生学历、普通高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普通高校全日制博士生学历人才，分别一次性发放1万元、3万元、10万元安家费。
	市委人才办
	醴陵市林业局
醴陵市疾控中心
醴陵市农业局
醴陵市畜牧局
醴陵市卫计局
醴陵市文物局
醴陵市交通局
醴陵市食药工商质监局
醴陵市国土局
湘东医院
醴陵市中医院
株洲醴陵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同意申报
	1380000

	
	新引进“双一流”大学全日制本科毕业生学历人才购房补贴
	4万/人，返还契税
	新引进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人才在5年服务期之内，在本市城区范围内购买首套商品房100平方米以下的，一次性补贴2万元；购买首套商品房100平米以上的，一次性补贴4万元。新引进的博士生学历人才在5年服务期之内，在本市城区范围内购买首套商品房的，给予1000元/平方米购房补贴，分3年按30%、30%、40%比例进行支付。市财政对以上所购房屋契税进行返还，原周转房收回。
	2017年1月1日后引进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与用人单位签订5年劳动合同并稳定工作一年以上，在醴陵城区范围内购买首套商品房的人才。
	市委人才办
	醴陵市交通局
醴陵市畜牧局
醴陵市住建局
醴陵市高新集团
醴陵市教育局
醴陵市中医院
	同意申报
	1174075.44

	共计：
	
	
	
	　
	　
	18
	　
	2554075.44

	第九条  扶持产业人才发展
	激励产业人才成长
	10000元/人
	鼓励企业引进陶瓷、花炮类相关专业的全日制本科生来我市陶瓷、花炮企业就业，给予就业人员住房补贴1万元/人。
	2018年1月1日后，陶瓷、花炮类相关专业的全日制本科生来醴陵陶瓷、花炮企业就业工作，与用人单位签订5年劳动合同并稳定工作一年以上。住房补贴分两年进行拨付，稳定工作满一年后拨付5000元补贴，满两年后拨付剩余5000元补贴。
	市委人才办
	湖南泰鑫瓷业有限公司
	同意申报
	40000

	共计：
	
	
	
	　
	　
	1
	　
	40000

	第十条  营造创新创业氛围
	开展创新创业大赛，优先推荐获奖项目参加株洲市以上的创新创业大赛、技能比武等活动及“株洲市吴运铎创业大奖” “大学生创业奖”等
评选
	
	每年安排100万元开展创新创业大赛、技能比武。
	优先推荐获奖项目参加株洲市以上的创新创业大赛、技能比武等活动及“株洲市吴运铎创业大奖” “大学生创业奖”等评选，获得株洲市级一、二、三等奖的，分别给予5万元、3万元、1万元奖励；获得省级一、二、三等奖的，分别给予8万元、5万元、3万元奖励；获得国家级一、二、三等奖的，分别给予10万、8万、5万元奖励。项目同时获得不同级别奖项的，按获得最高级别奖项进行奖励，不重复奖励。
	市人社局
	醴陵市自力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同意申报
	20000

	
	
	
	
	
	
	醴陵润蕾康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同意申报
	10000

	
	
	
	
	
	
	醴陵市稻田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同意申报
	5000

	共计：
	　
	　
	　
	　
	　
	3
	　
	35000

	合计
	　
	　
	　
	　
	　
	7.+3
	　
	286057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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